
公交集团公交车用燃气配件内部招标需求
一、委托项目内容及性质

本项目采购主要包括：公交车用燃气配件供货期为1年，项目控制预算2.85万。

二、参与单位的资格条件：

参与单位必须具备本项目供货、售后服务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不接受以分支机构为代理人的投标）（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参与单位为自然人的，提供其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生产厂商参与的，须提供生产厂商声明函；代理商参与的，须提供生产厂商出具的代理销售授权证明文件。（提供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参与单位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出具信用中国查询记录并加盖公章）

三、委托项目的规格标准要求和数量

	序号
	物资名称
	物资型号
	数量
	频率

	1
	高压电磁阀
	B50-24V
	5
	低频率

	2
	充气阀
	20Mpa
	55
	高频率

	3
	面板式充气阀
	CNG
	15
	中频率

	4
	天然气阀芯
	18*21
	2
	极低频率

	5
	天然气接头
	CNG
	2
	低频率

	6
	天然气阀芯
	DH-305
	5
	低频率

	7
	截止阀
	CNG-三通
	2
	低频率

	8
	直通管接头
	∅8M14
	10
	中频率

	9
	天燃气探测器
	三插
	2
	低频率

	10
	不锈钢波纹管
	M16/40cm
	2
	极低频率

	11
	高压电磁阀阀芯
	092111004403020222
	1
	低频率

	12
	燃气管路总阀
	D15500
	1
	极低频率

	13
	充气接口
	CNG-316
	5
	极低频率

	14
	天然气气管
	G3
	2
	极低频率

	15
	直通管接头
	3/8*18
	5
	极低频率

	16
	压力显示表
	YWSQ05A
	2
	极低频率

	17
	压力显示表
	XSQ04B
	2
	极低频率

	18
	压力显示表
	1139511A,0.25-4.75VDC
	2
	极低频率

	19
	燃气报警控制器
	AL-101
	2
	极低频率

	20
	过流保护截止阀
	3-M8M14
	2
	低频率

	21
	泄漏报警器
	091-4L
	2
	极低频率

	22
	数显开关传感器
	CNG/柱，插头，12V
	2
	低频率

	23
	数显转换开关
	DH15-020L
	2
	极低频率

	24
	截止阀
	CNG-20mpa四接头
	2
	极低频率

	25
	电磁阀座
	B50-24V
	2
	极低频率

	26
	压力表
	25mpa
	2
	极低频率

	27
	天然气弯头
	L型
	2
	极低频率

	28
	经济阀
	ECL502B
	2
	极低频率

	29
	耐震压力表
	YN60-40NP（4.08kg / 4.0MPa)
	2
	极低频率

	30
	压力表
	200mpa
	2
	极低频率

	31
	天然气快充阀
	万达
	15
	极低频率

	32
	充气阀阀芯
	18*1.5
	5
	极低频率

	33
	天然气安全阀
	YS-AF16N1862
	5
	极低频率

	34
	天然气安全阀
	PRV9432/24.1PN
	5
	极低频率


四、交货的时间、地点、验收方式

1、按批次供货，每单批货物由招标人提供的采购清单与投标人预约，投标人按招标人要求在接单后2小时内将中、高频率物资送至指定的场地。

2、合作单位交货验收时按招标人提供的采购清单须自行打印三联单（三联单均须含有供货单位（盖章）、供货单位签名）经招标人验收人员验收合格后签字返还一联交于投标人。

3、产品在使用中出现的质量问题由招标人通知中标单位派人到场处理解决（清水停调车场、绿地停调车场、安康路伟星时光印象对面二保车间一小时内，浮山停调车场、高新停调车场、信义停调车场两小时内）。
4、供货地点在协议中约定。

五、质量及售后要求

*1、燃气类配件质保6个月,并提供承诺书。
2、投标人中标后须提供相应产品出厂合格证交于业主方复核，并在协议签订前须提供样品供招标人查验。

*3、投标人合同签订后根据招标人划分的物资类型将合同内属于中、高频率的物资在两小时内必须送达招标人指定地点；低频率物资投标人必须要有储备件，特殊情况下在24小时内送达招标人指定地点（投标人的所有储备件均采用先使用后付款模式）。合同期满后投标人无条件收回所有未使用储备件，三个月内未收回的储备件，视为投标人放弃未使用的产品，招标人有权处置未使用的产品。（提供承诺函）

4、合同签订后，投标人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品牌、型号供货，所供配件必须具有完好包装，产品上具有明确标识，如无招标人可以退货且投标人承担一切损失。（提供承诺函）

6、投标人应对所提供的全部产品质量负责，所提供的全部产品是完全符合相应质量标准的合格正品，执行国家“三包”政策，并承担因质量问题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投标人所提供产品若与中标产品品牌不符、非正品、不能满足招标人使用要求的均视为不合格品，招标人有权立即终止合同并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投标人产品从验收之日起，在质保期内，若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招标人公交车无法正常营运或引发安全事故，投标人除应负责免费更换产品，同时还应承担由此给招标人造成的一切损失；更换的产品必须为全新、未使用过的，且质保期限从更换当日算起。整个质保期内，投标人所提供的各类配件在非人为损坏的情况下，出现质量问题总量超过年预计使用量的1%，招标人可随时终止合同，并可直接从质保金中扣除相应的赔偿费用，同时向相关部门提请相应的行政处罚。
六、其它资料及相关要求

1、提供售后服务承诺函。

2、投标人的报价一旦中标确认后，协议期内按内部招标结果价格供应。

3、付款方式：按每月实际使用量据实结算，每月结算时，扣除结算费用的5%作为质保金，质保期结束后无息退还。
4、比价价格应包括货物及所需附件购置费、运输费、包装费、人工费、售后服务费及各种税费（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协议实施过程中的不可预见费用等全部费用。

5、协议服务期1年。

6、投标人协议期内可以每年根据招标人需求提供使用该产品的免费培训且有专业售后服务人员定期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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